附件3

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（动物防疫补助）2025年度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根据《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（动物防疫补助）的通知》(大指财农〔2025〕338号)，下达我市2025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（动物防疫补助）0.34万元。主要绩效目标为：按照国家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，结合实际开展强制免疫、强制扑杀和销毁以及养殖环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等方面工作。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
项目资金执行0.85万，其中中央财政资金0.34万元、大连市财政资金0.26万元、庄河财政资金0.25万元，全年预算执行率100%。
（二）资金管理情况分析
我市严格按照《关于印发2025年大连市动物防疫相关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大农发〔2025〕53号）各项要求，确定支出范围，进行资金分配和下达，合理使用和管理资金。根据《大连市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政策实施指导意见》要求，按照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，从资金的分配、使用都严格按照程序和规定，保证动物防疫补助有效实施。2025年度上级下达中央财政农业转移支付资金0.34万元，按规定用途专款专用，支付前在县级政府网站和镇政府公示栏进行公示发放明细，资金已全部拨付到位。
（3） 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按照国家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，结合实际完成强制免疫、强制扑杀和销毁以及养殖环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等方面工作。
（四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1. 产出指标8个，完成指标8个。
(1)数量指标
指标1：强制扑杀补助数量。庄河市政府于2024年12月11日下达了扑杀令，对布病检测呈阳性的17只病羊进行扑杀，并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，完成考核指标。
指标2：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数量。2024年7月1日-2025年6月30日，庄河市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数量32019头，全部补助完成，完成考核指标。
指标3：重大动物疫情扑杀动物扑杀率。2025年度，庄河市共发现布病检测呈阳性的病羊17只，全部扑杀并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，完成考核指标。
（2） 质量指标
指标1：春秋防检查免疫抗体合格率(除布病外)≥70%。春秋防检查免疫抗体合格率(除布病外)85%，完成考核指标。
指标2：春秋防检查养殖场免疫密度合格率≥90%。春秋防检查养殖场免疫密度合格率90%，完成考核指标。
指标3：依法对重大动物疫情处置率100%。布病阳性羊17只全部处置完毕，完成考核指标。
(3) 时效指标
指标1：重大动物疫情及时报告率100%。重大动物疫情及时报告率100%，完成考核指标。
2. 效益指标2个，均为社会效益指标，完成指标2个。
指标1：不发生大规模随意抛弃病死猪事件。未发生大规模随意抛弃病死猪事件，完成考核指标。
[bookmark: _GoBack]指标2：不发生因扑杀不及时造成重大动物疫情扩散。未发生因扑杀不及时造成重大动物疫情扩散，完成考核指标。
3. 满意度指标：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个，完成指标1个。
指标1：补助对象对政策实施的满意率≥90%。补助对象满意率100%，完成考核指标。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无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我市将此次绩效自评结果作为以后年度项目转移支付预算申请、安排、分配的重要依据。对于绩效自评中发现的问题将认真整改，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绩效自评结果。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无
六、附件
转移支付区域（项目）绩效自评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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